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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项目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将持有的项目公司 49%股权转让给正泰新能源，转让价 33,949万元，

鉴于项目公司股东会已定于 2021 年 3 月分红 18,720 万元，按照相应的股比，公

司将获得分红款 9,173 万元，故各方同意目标股权转让价格为 24,776 万元。交易

方式为现金方式，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项目公司股权。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正泰新能源之间未发生与本

次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实施亦不

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项目公

司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鄂尔多斯市正利新能源发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49%股权转让给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正泰新能源”）持有，转让价款 33,949 万元，鉴于项目公司股东会已定

于 2021 年 3 月分红 18,720 万元，按照相应的股比，公司将获得分红款 9,173 万

元，故各方同意目标股权转让价格为 24,776 万元，本次交易方式为现金方式。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500 万元，正泰新能源出资 14,535 万元，持

股比例为 51%；公司出资 13,965 万元，持股比例为 49%，根据项目公司章程，



公司对项目公司不具有控制权，也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完成后，

正泰新能源持有项目公司 100%股权，公司不再持有项目公司股权。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方关系介绍 

公司与正泰新能源合作开发库布其光伏发电项目，双方合作投资项目公司、

内蒙古亿利库布其生态能源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70%，正泰新能源持股 30%）、

张家口京张迎宾廊道生态能源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60%，正泰新能源持股 4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公司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

正泰新能源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交易的实施亦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正泰新能源之间未

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正泰新能源及其控股股东正泰电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经营管理等方面保持独立。 

(二)  关联人基本情况 

1.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38,508.11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陆川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335 号 1 幢 B 号厂房 2 楼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发电、输电、供电业务；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

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电气设备制

造；电气机械设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工程管理服

务。 

主要股东：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直接、间接持股 100%。 

    正泰新能源为上市公司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正泰电器”，



上市代码：601877）旗下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正泰电器经审

计的总资产为 5,527,744.65万元，净资产 2,495,161.14万元，营业收入 3,022,590.63

万元，净利润 397,070.50 万元；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正泰电器未经审计的总

资产 6,576,700.91 万元，净资产 2,681,389.11 万元，营业收入 2,324,709.49 万元，

净利润 320,063.92 万元。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标的 

1. 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为公司拟向正泰新能源转让本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 49%股权（简称

“项目公司股权”）。 

2. 权属状况说明 

2017 年 3 月，项目公司与招商银行温州解放支行签约，向其借款 5.50 亿元，

借款期限为 2017 年 3 月 28 日至 2027 年 3 月 27 日，该项借款由正泰新能源和公

司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共同提供质押，及光伏发电收费权—应收账款融资（应收

票据）、应收账款已设立了质押，并以项目公司的两宗土地使用权和光伏发电设

备抵押，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借款余额为 3.47 亿元。 

本次交易前，公司与正泰新能源将积极配合办理股权质押解除登记手续，并

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和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办理交割过户登记，本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不再持有项目公司股权，亦不再对项目公司的相关债务履行担保责任。 

除此之外，本次拟交易的目标股权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 

3. 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4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以现金方式购买鄂尔多斯市正利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现金方式向亿利控股购买其持有的项目公司 49%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4 日、2017 年 11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

公告（公告编号 2017-124、2017-149）。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鄂尔多斯市正利新能

源发电有限公司审计报告》（[2021]京会兴审字第 68000032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95,917.46 万元，净资产为 51,314.18 万元，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850.71 万元，净利润 6,784.72 万元。 

（二）标的股权具体情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鄂尔多斯市正利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8,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05 月 31 日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所在地亿利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李永红 

股权结构：正泰新能源持股 51%，公司持股 49%；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种植、养殖；农产品销售。 

2．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21]京会兴审字第 68000032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公司经审

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95,917.46 87,925.49 

负债总额 44,603.28 43,396.03 

净资产 51,314.18 44,529.46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4,850.71 15,002.45 

净利润 6,784.72 6,99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3,037.87 8,946.92 

3． 交易价格的确定依据 

根据汇誉中证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汇誉中

证评报字[2021]第 0004 号），评估结论为： 

经采用收益法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公司的股

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51,314.18万元，评估值为 68,600万元，评估增值 17,285.82

万元，增值率 33.69%。对应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 49%股权评估值为 33,614 万元。 

经双方协商，项目公司 49%股权转让价 33,949 万元，鉴于目标公司股东会



已定于 2021 年 3 月分红 18,720 万元，按照相应的股比，公司将获得分红款 9,173

万元，故各方同意目标股权转让价格为 24,776 万元。 

4．根据项目公司章程，公司对项目公司不具有控制权，也未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完成后，

正泰新能源将持有项目公司 100%股权，公司不再持有项目公司股权。 

 (三) 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拟转让的项目公司股权交易对价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和汇誉中证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为基础，经双协商后确定。 

经双方协商，项目公司 49%股权转让价 33,949 万元，鉴于目标公司股东会

已定于 2021 年 3 月分红 18,720 万元，按照相应的股比，公司将获得分红款 9,173

万元，故各方同意目标股权转让价格为 24,776 万元。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正泰新能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 49%股权转

让给正泰新能源持有，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目标股权：甲方持有的项目公司 49%股权 

（一） 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 

1、甲方同意将持有的目标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目标股权。经双

方协商，目标股权按照基准日定价 33,949 万元，鉴于目标公司已于 2021 年 3 月

分红 18,720 万元（简称“分红款”），各方同意目标股权转让价格为 24,776 万元

（简称“股权转让价款”）。 

2、股权转让价款的 95%由乙方在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即目标股权

变更至乙方名下）3 个工作日内由乙方直接汇入甲方银行账户。剩余股权转让价

款的 5%在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之后 6 个月支付给甲方。甲方同意本次交

易对价 33,949 万元的 40%乙方可以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3、甲方应当按照上市规则及甲方公司章程的规定向乙方提交本次股权转让

所需的相关董事会决议。 



4、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 

5、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乙方自交易基准日起（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享有目标公司全部收益。  

（二）股权转让的费用负担 

股权转让全部费用（包括手续费、税费等），按法律规定承担。 

（三）  争议的解决 

1、本协议发生纠纷，甲乙双方应首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提交至提请

杭州仲裁委员会按照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2、本协议的签署、效力、解释、履行，以及因本和解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和

解协议有关的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国法律管辖。 

（四） 其他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自双方履行完毕合同义务时失效。 

五、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项目公司 49%股权，根据项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对项目公司不具有控制权，也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

合并范围发生变更，不影响主营业务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将产生约 9,357 万元投资收益，将对公司 2021 年度

的净利润产生积极影响，本次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六、 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转让项目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同意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转让持有的项目公

司 49%股权，转让价 33,949 万元，鉴于项目股东会已定于 2021 年 3 月分红 18,720

万元，按照相应的股比，公司将获得分红款 9,173 万元，故各方同意目标股权转

让价格为 24,776 万元。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计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



假设符合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及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

际情况；评估目的与评估方法相关，评估方法合理。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同时报告公司监事会。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我们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拟审议的《关于转让项目公司股权的

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计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符合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遵循了市场通

行惯例及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目的与评估方法相关，评估方法

合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合理、合法的经济行为，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权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本次拟转让项目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且在转让过

程中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拟转让项目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且在转让过程中获得一定的

投资收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影

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公司董事会审议流程合规、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

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七、 上网公告附件 

(一)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二)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三) 《鄂尔多斯市正利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四)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鄂尔多斯市正利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49%股权所涉及的鄂尔多斯市正利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



报告》；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6 日 

 

●  报备文件 

（一）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三） 转让协议 

 


